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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教发〔2025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抚顺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
信息科技课程考查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市招办、市教师进修学院、局直属初中：

根据抚顺市教育局《关于印发〈抚顺市高中阶段学校考

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(试行)〉的通知》(抚教发〔2021〕

36号)要求，为切实做好我市新中考信息科技课程考查工作，

现将《抚顺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信息科技课程考查方案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方案要求认真贯彻落实。

抚顺市教育局

2025年 3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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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顺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

信息科技课程考查方案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辽宁省高中阶段

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辽教发

〔2021〕49号）和抚顺市教育局《关于印发<抚顺市高中阶

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抚教

发〔2021〕36号）文件精神，依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义务

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（2022年版）>的通知》（教材〔2022〕

２号）和《辽宁省义务教育课程实施办法(试行)》（辽教通

〔2023〕204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考查原则

1.导向性原则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发挥初中信息

科技课程评价导向作用，提升信息科技教育教学水平，关注

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水平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。

2.科学性原则。遵循信息科技教育教学和科技发展规律，

结合抚顺市初中信息科技教学实际，以提高学生核心素养为

根本目的，进行全面综合评价。

3.公平性原则。以事实为依据，如实记录、评价学生日

常学习表现，严格规范评价程序，强化监督管理，确保考查

过程公开、合理，结果公平、公正。

二、考查内容与方式

信息科技课程考查内容依据《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

准（2022年版）》和《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教学指南》，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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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，以“合格”“不合

格”的形式进行评价。

1.过程性评价

过程性评价主要针对学习表现方面进行评价，内容包括

上课出勤评价和课堂学习评价两个方面，共计 50分。其中

上课出勤评价每学期 5分；课堂学习评价七年级每学期 8分，

八年级每学期 7分。

2.终结性评价

终结性评价面向教学模块进行评价。教师针对不同模块

的教学内容，结合教学实际设计模块任务，学生按要求完成

任务后提交数字学习成果,教师对学习成果进行评价。七年级

完成评价任务一（互联网应用与创新）的评价，八年级完成

评价任务二（物联网实践与探索）的评价。其中，评价任务

一、评价任务二的分值均为25分，共计50分。

学校为学生建立电子记录档案并统一管理，保存学生学

习成果、过程性量化考核成绩等评价材料。

三、结果表达与运用

信息科技课程考查结果以“合格”“不合格”方式呈现,60

分及以上记为“合格”，60分以下记为“不合格”,成绩“合格”

方允许报考普通高中。信息科技课程考查工作由学生所在学

校负责组织实施，每学期将学生考查情况进行公示，教师进

修院校进行指导，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抽查、审核。学校在八

年级下学期完成对信息科技课程考查工作，按照要求上传抚

顺市中考信息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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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特殊情况处理

凡外省市转入我市的学生,需持原转出学校及主管教育

行政部门认定的信息科技课程学业评价成绩。没有信息科技

课程学业评价成绩的学生,由原转出学校及主管教育行政部

门提供信息科技课程评价材料,由转入学校向主管教育行政

部门申请后,进行成绩认定。

没有信息科技课程学业评价成绩的非我市在籍初中应

届毕业生，须提供原学校及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信息科

技课程学业评价成绩认定材料，成绩为合格或达到合格以上

的相应等级，则认定为我市的初中信息科技课程学业评价成

绩为合格。

五、保障机制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市、县（区）信息科技课程评价

领导小组，督导、审核学校的信息科技课程评价工作。学校

要高度重视，成立组织机构，确保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公正、

公开、透明，细化评价指标、明确评价标准，促进评价科学

化、标准化、多元化。

2.加强课程建设。各县（区）要加强初中学校的信息科

技教育管理，配齐配强信息科技课程教师，规范教学行为，

督促学校开齐、开足、上好信息科技课程。对因学校或教师

随意挤占挪用课时造成信息科技课开课不足13周（以每学期

16周课时计算）的，必须补足补齐课时，情节严重的，将追

究学校主管领导及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3.加强宣传培训。各县（区）和学校要认真做好信息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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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课程评价的宣传及培训工作，引导学校、家长和全社会转

变教育观、人才观和评价观，克服“应试”倾向，充分利用信

息科技课程评价促进信息科技教学目标的实现，促进每个学

生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，努力营造有利于信息科技教育发展

的良好环境。

本方案从2024年秋季入学的七年级学生开始执行。

本方案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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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抚顺市教育局义务教育科拟文 2025 年 3 月 5 日印发


